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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  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、“原告”）

于近日收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[案

号（2017）浙 07 民初 533 号]，本公司诉安徽英迪尔汽车零部件有限

公司、安徽英迪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、曹慧芳、曹雯钧、郭路长合

同纠纷案件获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，现将诉讼事项公

告如下：  

一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 （一）各方当事人  

1.原告 

原告：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胡智彪  

住所地：永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吴路 581 号 

2.被告一：曹慧芳  

住所：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****** 

3.被告二：曹雯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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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****** 

4.被告三：安徽英迪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沈中义 

住所地：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始信路 789 号 

5.被告四：安徽英迪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沈中义 

住所地：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始信路 789 号 

6.被告五：郭路长 

住所：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长青办事处****** 

（二）诉讼起因  

2015 年 12 月 11 日，原告与安徽易威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易威斯”）、被告一、被告二及安徽易威斯其他股

东谢小祥、赵婷婷、曹慧玲、何仕玉、杨璨、李莲签订《安徽易威斯

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投资协

议”）。 

根据投资协议约定，原告以 7 元/股的价格受让被告二持有的安

徽易威斯 230 万股股份，合计 1,610万元。同时，原告以 4,000万元

的价格认缴安徽易威斯新增注册资本 571.4286 万元。上述股权转让

及增资完成后，原告合计持有安徽易威斯 801.4286 万股股份，占安

徽易威斯股本总额的 51%。原告投资安徽易威斯后，安徽易威斯以资

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进行了增资，截止目前原告合计持有安徽易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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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 2,550万股股份，占安徽易威斯股本总额 5000 万元的 51%。 

同时，投资协议还约定，被告一及被告二应促使安徽易威斯 2016

年、2017 年及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1,500 万元（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后孰低为准，下同）、2,500 万元、3,500 万元。若上述年度中任何一

年的净利润低于 1,000 万元的，原告可要求被告一及被告二赎回原告

所持有的安徽易威斯全部股权。 

之后，原告又与安徽易威斯、被告一、被告二、被告三、被告四、

被告五签订《关于为投资安徽易威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相

关担保的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担保协议”）。担保协议约定被告三、

被告四及被告五就被告一、被告二在投资协议中的赎回、估值调整、

违约责任等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的范围包括本

金、应支付的费用、利息、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健所”）作为

安徽易威斯 2016 年年度审计的审计机构，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完成

安徽易威斯公司现场外勤审计，并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正式出具安徽

易威斯公司 2016 年年度审计报告，天健所于 2017 年 5 月 11 号寄出

正式的审计报告。经审计，安徽易威斯 2016 年净利润为

-6,911,914.38 元。鉴于上述情况，原告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根据天

健所初步审计结果向被告一及被告二发出关于要求依照投资协议进

行赎回的通知，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，原告又多次通过电话、邮件、

面谈等形式要求被告一和被告二履行赎回义务。但时至今日，被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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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被告二仍未依照约定履行赎回义务。 

原告认为，被告一及被告二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投资协议的约

定，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，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。原告为此诉

至法院。 

（三）诉讼请求  

1、要求被告一及被告二赎回原告所持安徽易威斯新能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，赎回价格合计为 6,283.2 万元； 

2、要求被告一及被告二向原告支付迟延赎回期间的利息

501,709.21 元（暂计算至 2017 年 5 月 30 日，最终利息款项由 2017

年 3 月 25 日起计算，至实际付清赎回款之日止）； 

3、要求被告一及被告二向原告支付审计费 5 万元，律师费 10 万

元。以上诉讼请求合计金额 63,483,709.21 元； 

4、要求被告三、被告四及被告五就被告一及被告二应支付的第

1-3 项诉讼请求对应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 

5、要求免去安徽易威斯现任董事长、总经理职务，并依照投资

协议约定重新选举董事长； 

6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二、诉讼判决情况 

截止本公告日，本案已被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，目前

尚未开庭审理。 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 



 

         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

除日常披露及定期报告中所披露诉讼事项，截至公告日，公司无

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事项。 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 

针对该诉讼，公司主动采取应对措施，积极主张公司权利，保护

公司正当权益不受侵害。  

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被告最终给付公司的赔偿金额

暂时无法判断。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

计处理。公司对安徽易威斯初始投资成本为 5,610 万元，2016 年度

公司已根据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,584,363.00

元。 

该重大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

性。公司将及时对该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

务。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《民事起诉状》；  

2.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[案号（2017）浙 07 民初 533 号]。  

特此公告！  

 

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 月 15 日 




